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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灞政办发〔2018〕66 号

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和省政府取消一批行

政许可等事项决定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工作部门，各直属机构，灞河新区各部

门：

根据《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和省政

府取消一批行政许可等事项决定的通知》（市政办发〔2018〕

99 号）精神，自国务院公布之日起取消 6 项行政许可等事项。

各有关部门对已经取消的行政许可等事项，不再实施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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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初审环节，不得以任何形式保留或者变相审批。同时，要认

真做好取消事项的衔接落实工作，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。

附件：灞桥区落实市政府取消行政许可事项目录

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8 年 10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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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灞桥区落实市政府取消行政许可事项目录
（共计 6项）

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

1
企业集团核准

登记

市工商局、

区 县 工 商

（ 市 场 监

管）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企业法人登记管理

条例》

取消审批后，市工商局通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

事后监管：1.按照中、省市场监管部门明确的

名称中使用“集团”字样的标准和要求，做好

相关工作。2.强化企业母公司（集团公司）信

息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2
设立分公司备

案

市工商局、

区 县 工 商

（ 市 场 监

管）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公 司 登 记 管 理 条

例》

取消该事项后，由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建设维

护信息系统，完善规章制度，明确分公司设立

信息要及时推送、及时更新、及时掌握，加强

监管。

3

外商投资合伙

企业设立、变

更、注销分支

机构备案

市工商局、

区 县 工 商

（ 市 场 监

管）部门

《外商投资合伙企

业登记管理规定》

（ 原 工 商 总 局 令

2014 年第 63 号）

取消该事项后，由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建设维

护信息系统，完善规章制度，明确分支机构设

立、变更、注销信息要及时推送、及时更新、

及时掌握，加强部门协同监管。

4
营业执照作废

声明

市工商局、

区 县 工 商

（ 市 场 监

管）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公 司 登 记 管 理 条

例》

取消该事项后，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对营业执

照遗失或损毁申请补领的，不再要求申请人委

托媒体刊登作废声明，改为在审批部门官方网

站免费发布公告。

5
机动车维修经

营许可

县级道路运

输管理机构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道路运输条例》

取消审批后，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按照中省

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维修业务标准，指导区县

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通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

监管：1.建立健全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制度，

及时公布相关信息。2.要求机动车维修企业严

格按照标准开展维修业务，维修服务完成后应

提供明细单，作为车主追责依据。3.加强对机

动车维修行为的监管，对维修企业的违法违规

行为，依法予以处罚。4.建立黑名单制度，深

入推进维修诚信体系建设。

6

农业机械维修

技术合格证核

发

县级农业机

械化主管部

门

《农业机械安全监

督管理条例》

取消审批后，市农林委按照中省农业农村部门

制定的农业机械维修相关标准和规范，督促县

级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通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

事后监管：1.规范维修企业服务，引导维修企

业推行承诺服务制，加强行业自律，要求维修

企业提供服务明细单，作为消费者追责依据。

2.加强修理人员技能培训,提高维修队伍能力和

水平。3.加大对农机维修企业的抽查检查力

度，严厉处罚违法违规行为，处罚结果记入信

用平台，实行联合惩戒。4.畅通农机维修质量

投诉渠道，有效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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